市级机关保洁服务采购需求

一、项目基本信息​
项目名称：市级机关保洁服务政府采购项目​
采购单位：汉中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​
服务期限：签订合同后12个月。
项目采用一次磋商三年沿用，采取一年考核一续签的方式。在每年合同期满之后，由采购人组织相关部门对供应商履约情况进行考核，经采购人考评合格后，在预算有保障的情况下，可以续签合同。​
预算金额：175.66万元​
二、服务范围及内容​
（一）公共区域保洁​
1.地面清洁：涵盖大厅、走廊、楼梯间、电梯厅等区域，每日进行清扫、拖拭，定期打蜡或抛光处理，确保无垃圾、污渍、积水。​
2.墙面清洁：清除墙面灰尘、污渍，保持墙面整洁，对于瓷砖、石材等材质定期进行养护。​
3.门窗清洁：每周对玻璃门窗、玻璃幕墙进行擦拭，去除灰尘、水渍，保证透光性良好，框架无污垢。​
4.公共设施清洁：对电梯轿厢、扶手、垃圾桶、休息座椅等公共设施每日清洁消毒，定期深度养护。​
（二）专项区域保洁​
1.卫生间清洁：每日多次清扫地面、擦拭台面、清洁便器，及时补充洗手液、卫生纸等耗材，保持无异味、无污垢、地面干爽。​
2.会议室清洁：会前进行全面清洁，会后及时清理垃圾、擦拭桌椅，定期清洁会议设备表面。​
3.办公区域清洁：按约定时间对部分办公室地面、桌面进行清洁，不随意翻动办公物品。​
4.室外区域清洁：负责园区道路、绿化带、停车场等室外区域的垃圾清扫，定期清理落叶、积水。​
（三）特殊清洁服务​
1.定期深度清洁：每周对公共区域天花板、墙角蛛网等进行清洁；每季度对公共区域灯具、大理石地面进行清洁。
2.应急清洁：遇突发情况（如污水泄漏、恶劣天气后），2 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应急清理。
3.病媒生物防治：每周开展一次药物喷洒，根据季节做好蚊虫消杀等工作，及时补充鼠药、粘鼠板等。​
三、服务质量标准​
1.整体环境达到《城市道路清扫保洁质量与评价标准》《办公建筑物业服务质量要求》等相关国家标准。​
2.清洁区无明显垃圾、无积水、无异味，公共设施表面洁净。
3.卫生间便器无污垢、地面无积水，空气清新度符合标准。
4.清洁作业时避免对正常办公、通行造成影响，噪音控制在合理范围。​
5.建立服务质量投诉处理机制，接到投诉后 24 小时内响应，48 小时内解决。​
四、人员及设备要求​
（一）人员要求​
1.保洁人员数量不少于41人，年龄在 18-60 周岁之间，身体健康，持有有效健康证明。供应商需为工作人员购买足额的工伤保险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，在服务期间如发生安全事故，一切责任和费用由供应商承担。​
2.所有人员需接受专业培训，熟悉清洁流程、安全操作规范及环保要求。​
3.配备 1 名项目负责人，负责日常工作协调、质量监督及与采购单位的对接沟通。​
4.人员统一着装，佩戴工牌，遵守采购单位的规章制度，保持良好服务态度。​
（二）设备及耗材要求​
1.供应商需自行配备齐全的清洁设备，包括吸尘器、洗地机、高压清洗机、梯子、清洁工具等，设备性能良好，定期维护。​
2.清洁耗材需选用环保、无毒、无刺激性产品，符合国家相关环保标准，严禁使用劣质、过期耗材。​
3.耗材包括清洁剂、消毒剂、垃圾袋、洗手液、卫生纸等，确保及时补充，满足服务需求。​
4.所有设备及耗材的运输、存储需符合安全及环保要求，避免造成二次污染。​
五、安全及环保要求​
1.供应商需制定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，对保洁人员进行安全培训，避免作业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。​
2.作业时设置必要的警示标识，特别是在高空作业、使用电器设备时，确保人员及他人安全。​
3.严格遵守环保相关法律法规，垃圾分类处理，避免污水、废弃物乱排乱放。​
4.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清洁产品及设备，减少对环境的污染。
六、验收及结算方式​
（一）验收方式​
1.采购单位建立日常巡查机制，每日对保洁服务质量进行检查记录。​
2.每月进行一次全面验收，根据本需求书约定的服务质量标准进行评分，验收合格后双方签字确认。​
3.年度进行总体验收，结合日常检查及月度验收情况，综合评价服务质量。​
（二）结算方式​
1.本项目费用半年支付一次，结算金额根据实际服务情况及合同约定执行。​
2若服务质量未达到约定标准，采购单位有权扣除相应比例的服务费用，具体扣除方式在合同中明确。​
七、其他条款​
1.供应商需在合同签订后7天内完成人员、设备的进场准备，正式开展保洁服务。​
2.服务期间，若采购单位需调整服务范围或内容，双方协商一致后签订补充协议。​
3.供应商不得将本项目转包或分包给其他单位或个人，否则采购单位有权解除合同。​
4.服务期满后，供应商需清理现场，确保场地整洁，移交相关设备及资料。​
5.本需求书作为采购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​

备注：以上均是★内容，为实质性要求，供应商未逐条响应、有缺漏或负偏离将视为无效响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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